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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学督导研究室职责范围
教学督导研究室是教学管理工作的职能机构，对中心的教学监督和检查、教师管理等方面的工作，负有组织、指导、检查和总结的责任。其根本任务是贯彻抓好教学管理和师资建设，建立高素质的教师队伍，促进教学改革和管理改革，提高教学质量。其主要职责范围是：
1.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贯彻落实上级领导及主管部门有关教学督导工作的指示和规定，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新精神，开展教学督导工作；
2.建立教学质量评估检查监控体系，依据教育中心教师考核办法，负责组织对教师授课质量和教学水平的督导评估。组织全校教师考核工作，负责教师考核的统计、存档；
3.根据教育中心的发展规划和教师的发展需要，组织制定和实施学校教师培训计划，不断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和专业水平，促进教师全面发展；
4.负责教师教学能力比赛的组织、管理、协调工作，开展教师教学能力比赛的相关培训；
5.负责学校大师工作室、工程师学院、特色专业申报工作的组织、管理、协调工作，促进专业建设和发展；
6.做好新教师的培训工作。通过以老带新、听课、教学交流等形式的活动，增强新教师的学习意识，提高他们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，为新教师成长发展奠定基础；
7.负责全校教研活动的管理，通过对教研组活动进行督导、组织公开课等活动，更新教师课堂教学理念，提高课堂教学水平，促进教学改革深入发展；
8.负责教科研管理。组织课题申报工作，负责对校内外课题研究工作进行管理；
9.负责教学管理工作。负责教师教学资料的检查、负责教师批改作业的检查；
10.负责对教育教学督导评估材料的整理和保管工作；
11.完成领导交办的临时性工作。

教学督导研究室主任岗位职责
教学督导研究室主任主持教学督导研究室全面工作。在中心党委和班子的领导下，完成和落实本部门工作职责。
1.组织制定本部门工作制度，并督促、检查制度的贯彻执行；
2.组织制定并实施本部门工作目标、工作计划，做好工作分工和落实检查；
3.根据《北京市中等专业学校督导工作暂行规定》，负责组织实施对学校教学工作的督导检查；
4.与相关部门协作，制订全校教研活动计划，并协助组织实施。同时，协同有关部门组织全校性公开课、专题讨论、学术研究、评教评学及经验交流等活动，不断提高教师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，活跃学术气氛；
5.负责学校各学术组织、参与的各种教学方面的学会（协会）的联络、管理工作；
6.负责本部门人员的教育、管理和考核，及时了解掌握人员思想动态，有针对性地开展政治思想工作；
7.组织参加与本部门工作相关的校际交流和协作；
8.落实本部门安全和廉政责任，负责本部门的安全和廉政教育管理工作；
9.做好与中心其它部门的协调工作；
10.完成中心领导交办的临时性工作。
